
附件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星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快建立工程建设企业信用记录，健全信用星级管

理机制，推动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关

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用星级管理是指对企业履约行为和信用表现实

行星级认定和管理。 

第三条  信用星级管理遵循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规则 

第四条  信用星级每年认定一次，初始星级一星，逐年

累加。 

第五条信用星级依据信用分进行认定，信用分达到 80

分以上增加一颗星。 

第六条信用分=基础信用分-累计扣分，总分值介于

0-100 分之间。 

基础信用分为 100 分，在“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1 
 



平台”的“基础信息系统”填写完成相关信息且信息准确有

效的，得基础信用分。累计扣分根据企业近 12 个月的失信

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扣分，一般失信每次扣 1分；严重失

信每次扣 20 分，完成信用修复的每次乘以 0.5 记入累计扣

分。因同一失信行为被两个部门纳入失信信息扣分的，按最

高扣分项扣分，不重复扣分。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企业每年在信用平台“基础信息系统”如实填

报信用信息。 

第八条  各行业建设协会以及各省（直辖市）、地市级

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登录“基础信息系统”，

对企业填报信息进行线上审核。 

第九条  信用委办公室审核企业填报信息，核查失信信

息，生成企业信用分，并出具待授星企业名单提交信用委审

定。 

第十条  信用委对年度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授星。 

第十一条信用星级结果在各级信用体系建设平台上进

行发布，在企业信用档案中悬挂星级标识，并颁发统一印制

的信用星级证书。 

第四章  动态管理 

第十二条  信用星级实行动态管理。信用委办公室对年

度内存在一般失信的企业进行信用风险提示；存在严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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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进行警告提醒，及时整改并撤销相关记录的企业正常

晋升星级；无整改或已整改未撤销相关记录的企业将暂停升

级，下年度不再予以追加以前年度星级。 

第五章  结果应用 

第十三条信用星级结果着重应用于守信企业激励，不作

为失信惩戒的依据，不以低星级为由限制企业享有公共服务

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 

第十四条主要激励措施： 

（一）公布展示。每年度对信用星级企业进行公布，并

对信用星级排名靠前的企业进行专栏展示。 

（二）宣传推广。每年度对有突出成绩的星级企业及时

总结先进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三）荣誉奖励。信用星级将作为企业参与行业诚信典

型企业评选和信用等级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十五条  信用星级管理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任何

单位有异议可向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举报、投诉。 

第十六条  企业填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准确，有

虚假填报，给社会公众、其他企业或本企业造成损失，引起

纠纷的，由本企业承担责任，信用委视情况轻重作出处理意

见。 

第十七条  信用星级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客观公正、秉公

办事、廉洁自律、恪尽职守，不得泄露参评企业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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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纪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工

作资格等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负责

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工程建设企业

信用星级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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